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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未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阿尔特

300825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高晗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7号院

010-67892287
010-87163976

info@iat-aut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是以整车及整车平台全流程研发、新能源智能化平台开发、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为主业的前

瞻技术驱动型科技创新企业，是唯一一家A股上市的独立汽车设计公司。公司正以全球汽车市场未
来需求为导向，结合“技术+供应链”出海战略及AI赋能汽车研发设计战略，在汽车关键技术、智能化
研发工具、核心产品及前瞻解决方案、国际市场发展等方面逐步构建国际化生态闭环，并着力推动研
发智能化体系的系统构建，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科技创新企业”。公司成立二十多年
以来，始终重视前瞻性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已逐步建立起“汽车设计+核心零部件”双轮驱动的业务格
局，以及全流程、全领域、全栈式、短周期“交钥匙”的服务能力，与中国汽车行业共同成长。在汽车设
计业务方面，公司承接整车开发项目，服务范围包括产品定义、造型设计、整车工程、同步工程、软件开
发、性能开发、整车试制、试验验证等各大环节；在核心零部件业务方面，公司目前已形成了涵盖动力
系统、新能源车高压电系统、汽车电子等领域核心零部件的产品型谱，与整车开发形成了良好的业务
协同。

2023年开始，公司关注到海外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与AI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各行各业产生的深远
影响，为抓住新时代背景下汽车设计领域巨大的行业机会，公司提出“技术+供应链”出海战略与AI赋
能汽车研发设计战略。在出海方面，公司通过为国际客户提供研发设计、产线设计、技术授权、高性价
比核心零部件产品、与优质企业联合研发推广、技术+服务等多种服务模式实现海外业务切实落地。
随着业务生态的逐步完善，未来公司可根据国内外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研发→制造→销售”全域模
块菜单式服务及一站式全链条服务等多模式供客户选择，赋能全球客户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在AI方
面，公司已将AI大模型和数字化研发工具等新技术应用到造型、工程、仿真建模分析测试、性能开发、
试验等研发业务链的多个环节。未来以“汽车用户价值—属性大模型”为核心，推出一系列AI工具、
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产品，形成AI工业设计平台，为汽车设计开发提供订阅式的服务载体，打造汽车
研发设计全新模式与业态，推动汽车开发效率提升。

图1：公司主要业务与战略规划示意图
（2）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1）整车研发设计及平台开发业务
公司整车及整车平台开发业务主要包含多级别乘用、商用、固定用途/特殊场景专用的新能源车/

燃油车整车及平台、滑板底盘、线控底盘的全流程研发。公司研发业务在设计及测试阶段通过图纸、
数据包、样车/件及解决方案等形式向客户进行交付，进入投产阶段后则以技术支持为主。公司整车
研发设计业务包括产品定义、造型设计、整车工程、同步工程、软件开发、性能开发、整车试制、试验验
证等八个环节。根据客户需求，公司既可提供整体式服务，也可提供单独模块服务，并根据合同约定
的相关节点验收确认收入。

公司研发设计业务的服务模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委托设计服务，客户将整车设计业务委托给公
司，公司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指标，收取项目开发费用；二是技术支持服务，公司委派设计工程师参与
客户的设计项目开发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并按项目所需设计工程师的级别、人数以及完成项目所需
的工时，收取工时费用。

图2：整车研发设计业务流程及环节定义
平台开发业务方面，公司已布局6大物理平台，其中乘用车平台 IEPA、IEPB、IEPB2.0可覆盖A0-C

级车，可用于Hatchback、Sedan、Cross、SUV、MPV、皮卡等多种车辆类型；商用车平台 ISEM、IEVS、IEVM
可覆盖多类场景，包括智能BUS、微卡、大中小VAN、厢式货车、无人驾驶平板车等。目前，公司开发的
部分平台产品已供国内整车厂及科技企业使用，对应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此外，公司密切关注滑
板底盘产业趋势，已在内部推进RUBIK中央驱动式滑板底盘平台、ISDC分布式驱动转向平台和物流
车智能底盘等研发项目，并搭载了上下车分离、软硬件解耦、线控底盘、四轮独立驱动转向及主动悬架
等前沿技术。基于上述底盘平台，公司已具备为多车型（ABC级乘用车、智能物流车、无人驾驶巴士
等）、多场景（长途运输、港口、矿区、厂区等）提供平台化开发方案的显著优势。同时，公司的参股公司
壁虎汽车基于模块化、数字化、生态化的战略平台技术，提供正向开发的滑板底盘与商用车产品，目前
已获得商用车领域的量产订单，其滑板底盘的技术能力也将与公司形成协同效应。

图3：六大模块化物理平台与两大滑板底盘平台
受消费者需求升级、科技创新加快、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当前汽车产业正在发生剧烈变革，

汽车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导致上游研发设计周期也需对应提速，因此更加开放、柔性、敏捷、高
效、可靠的汽车研发设计体系成为汽车产业能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AI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汽车研发数智系统”带来了技术可能。作为行业领先的汽车研发设计企
业，公司已将“AI赋能汽车研发设计”作为公司重要战略推动实施，积极探索知识工程、汽车设计数据
与AI模型有机融合的创新模式与路径。在算力部署方面，“阿尔特（无锡）智算中心”已投入运营，该
智算中心集成了多种英伟达高性能GPU产品，为公司提供算力供应平台、数据共享平台以及产业聚集
平台；在数据方面，公司基于过往二十余年行业经验积累，通过数据集成、标注、预处理等程序，推动实
现3D资产的高效整合与异构数据的精准工业解析，从而构建全新的数智化设计知识平台；在算法方
面，基于LLM MoE架构，公司将汽车设计中的专业理论、经验等融入AI模型训练过程，使AI模型不仅
能处理数据，更能理解汽车设计背后的逻辑与原理。

在此基础上，公司将以“汽车用户价值—属性大模型”为核心，连接消费者体验和工程指标参数，
开发造型智能生成、CAD智能生成、CAE智能仿真、软硬耦合智能设计、性能智能反演等专业模型，支
撑多层次的整车开发对象集群（零件→部件→组件→子系统→系统→整车）与全过程的整车开发任务
集群（产品定义到试验验证八大环节），逐步打造AI原生的汽车数智设计系统VDA（Vehicle Design Au⁃tomation），将汽车研发设计及生产工艺的知识、算法、模型集中，形成AI工业设计平台，为汽车设计开
发提供订阅式的服务载体，构建汽车研发设计全新模式与业态，推动汽车开发效率提升。

图4：AI驱动的汽车数智设计系统架构
公司深耕行业二十余年，与国内外各类整车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下游客户包括本田、日产、丰

田、一汽、东风、北汽、江铃、奇瑞及多个新势力企业。目前，公司已为国内外80余家客户开发了近500
款车型，开发成果覆盖多级别（A0-C级）、多品类（轿车、SUV、MPV、VAN类车等）车型。由于客户对委
外研发设计的保密性要求，可公开披露的车型包括理想 one、东风本田 e:NS1、广汽本田 e:NP1、一汽红
旗H5、一汽红旗E-HS9、猛士917、猛士M50、岚图FREE、岚图梦想家等。

公司在国内汽车设计领域居于行业领先地位，是国内首批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认证的国家级工
业设计中心、AUTOSAR全球联盟高级会员，同时也是北京高精尖产业设计中心、北京市设计创新中
心、北京市百强企业高精尖百强。2024年，公司新获“2024中国设计产业100强-十佳设计机构”、北京
民营企业文化产业百强等荣誉，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航800V电驱动系统获得2024中国汽车智能创新技
术评选“智辂奖”，在行业内享有良好声誉。

图5：公司部分服务客户与代表车型2）汽车核心零部件产品

基于在整车研发方面深厚的技术积累，公司逐步从研发业务向核心零部件制造业务延伸，目前已
掌握动力系统、新能源车高压电系统、汽车电子等零部件研发制造的关键技术，与主营业务形成有效
协同。公司的零部件产品主要包括（1）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四合一动力总成、电磁式DHT、减速器、
增程器、电磁离合器、电磁差速锁、电磁式动力断开机构、V6发动机、甲醇和天然气增程器总成等；（2）
新能源车高压电系统零部件：Boost PDU、PDU、BDU产品等；（3）汽车电子产品：电机控制器、智能车控
控制器、区域控制器、行泊一体域控制器等。

图6：公司汽车核心零部件产品①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
公司动力系统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作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四川阿尔特新能源与柳州菱特

进行。
四川阿尔特新能源致力于从整车层面为客户提供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解决方案，其产品主要分

为总成系统（集成电机、控制器、齿轮箱为一体的多合一电驱动系统）、关键部件（减速器、DHT、增程
器）、核心零部件（电磁离合器、电磁式动力断开机构、差速锁）三大模块，主要应用于新能源车的动力
系统。公司产品具有性价比高、开发周期短、适用性广等优势，可根据需求搭载不同配置，快速满足客
户定制化需求，实现整车性能最优化。

公司产品矩阵以新能源动力系统为核心，技术路径覆盖纯电、混动及增程式各类动力类型。在纯
电领域，公司具备减速器和四合一动力总成的研发生产制造能力，其中，减速器是公司首款量产的关
键部件，采用轻量化设计，可带驻车系统，具有结构紧凑、成本低、噪音低，传动效率高等优势；四合一
动力总成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效永磁同步电机与碳化硅（SiC）逆变器深度集成，通过多物理场耦合优化
设计，实现功率密度提升，同时大幅降低电磁噪音，具有功率密度和扭矩密度高、体积小、效率高、低损
耗等优势。

在混动领域，公司主要布局了电磁式DHT、电磁离合器和增程器产品。其中，电磁式DHT为全球
首创，采用电磁技术实现快速接合与分离，响应速度相比传统产品提升40%以上，能够有效提升能量
效率与可靠性，满足各种乘用车及商用车需求。在电磁式DHT产品基础上，公司陆续拓展开发了电
磁离合器、电磁式动力断开机构、电磁差速锁等系列核心零部件，部分产品已进入量产阶段。增程器
则采用多腔体设计形式，齿轮采用平行轴结构形式，可带驻车系统，具有体积小、结构可靠、传动平稳、
噪音低，功效高等优势。

柳州菱特主要经营V6发动机产品，是国内唯三具备V6发动机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之一，可面向
多种交通工具（皮卡、越野车、中巴客车、卡车、非道路等）及多种动力类型（燃油、混动、油电增程、甲
醇/天然气增程等）市场。公司已掌握冷却EGR、预燃烧室点火、高滚流比气道等新技术的设计和运用
能力，自主研发的6G3系列V6发动机具有大功率、大扭矩、高可靠、低油耗、低噪声、低排放等技术特
点。

目前，V6发动机已研发进入第二代产品，其延续了一代机的轻量化设计、NVH性能以及整机可靠
性，采用双可变截面增压器，专用高滚流比气道，缸盖集成排气歧管，米勒循环，更高效率、更低油耗，
满足国六b-RDE排放要求，适用于大中型高端越野车，高端全尺寸皮卡，高端中巴客车以及与之匹配
的燃油、混合动力等车型。同时，基于向清洁能源转型的产业趋势，公司持续拓展开发匹配V6发动机
的甲醇/天然气增程系统方案，其具备低成本、高效率、低排放、轻量化等特点，适用于增程动力的商用
卡车、冷藏车辆、工程车辆以及发动机组和船用动力等场景。②新能源车高压电系统零部件

阿尔特矢崎新能源，由阿尔特和矢崎（中国）共同投资，为阿尔特的控股子公司，于2024年10月正
式成立。双方主要着眼于新能源汽车高压架构的迭代进化，聚焦在高压电系统及相关零部件，围绕行
业关注的高电压平台技术、大功率充电技术、系统集成化技术，开发出具有高效率、轻量化等优势，并
在兼容性、拓展性方面有突出特点的产品。其主营产品类别及研发方向为新能源汽车高压充配电系
统，包含Boost PDU、PDU、BDU等系列产品。目前其PDU产品已与客户启动业务合作。③汽车电子产品

基于在动力系统、辅助驾驶、智能控制领域的布局，公司自主研发了电机控制器、区域控制器、智
能车控控制器、行泊一体域控制器等多品种、多系列的控制器产品，其采用全新的电子电气架构和多
项关键技术，具备算力处理器芯片及多路车规级以太网通道，并引入AP AUTOSAR、SOA架构等新技
术。公司已完成了相关产品的设计、样件制作、测试工作，未来将通过承接项目研发、技术授权、产品
化推广等多形式实现商业化落地。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3,279,306,897.83
2,285,585,905.69

2024年

970,981,912.60
-132,849,235.56

-140,216,015.83

239,146,998.56
-0.2700
-0.2700
-5.60%

2023年末

3,393,892,930.83
2,449,755,366.28

2023年

857,954,258.66
35,965,970.46

8,131,906.46

49,670,474.82
0.0731
0.0731
1.50%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38%
-6.70%

本年比上年增减

13.17%
-469.37%

-1,824.27%

381.47%
-469.36%
-469.36%
-7.10%

2022年末

3,337,940,823.11
2,429,406,702.72

2022年

947,136,760.38
82,418,876.91

90,115,297.74

47,721,800.31
0.1674
0.1673
3.3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252,089,595.22
20,735,171.87

21,463,156.38

37,994,511.02

第二季度

140,354,482.63
-36,523,294.00

-34,482,340.00

13,834,321.92

第三季度

224,300,906.21
17,029,905.87

15,569,015.28

55,351,215.70

第四季度

354,236,928.54
-134,091,019.30

-142,765,847.49

131,966,949.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阿尔特（青岛）
汽车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江苏悦达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珺文银宝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本田技研工业
（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张立强

E- FORDLIM⁃ITED
宣奇武

北京基锐科创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林玲

林孝椿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32,057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外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13.57%

1.71%

1.65%

1.34%

1.24%
1.13%
1.11%

0.91%

0.84%
0.78%

宣奇武先生及其配偶刘剑女士为阿尔特（青岛）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
述主体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29,397

持股数量

67,579,530.00

8,534,201.00

8,228,007.00

6,660,583.00

6,160,853.00
5,613,330.00
5,549,521.00

4,553,517.00

4,188,500.00
3,896,60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4,620,640.00
0.00

4,162,141.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51,679,3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300,00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公司”）与日本上市公司菱三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

中菱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开展运营，就半导体以及电子零部件的研发及支持、销
售等业务进行合作。2024年1月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
9月 4日、2024年 1月 26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4）、《关于合资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2、公司于2024年2月7日与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拟设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展研
发及全球市场开拓之合意书》，双方拟通过强强联合协同创新等方式，以合资公司为依托，并基于双方
共同赋能的形式，开展新能源汽车行业所需的高压电系统核心技术攻关。双方于2024年8月8日签
署了《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阿尔特矢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之合资经营合同》，就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达成一致意见。2024年10月合资公司北京阿尔
特矢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8日、2024年8
月8日、2024年10月30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与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意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7）、《关于与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意书的进展暨拟设立合资公司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关于合资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

3、公司于2024年3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第四期回购公司A股股票，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截至2025年2月7日，公司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646,2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2.63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8.7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85,985,624.9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3月 4日、
2025年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四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关于第四期回购公司股份回购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4、2024年 11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

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工具为第一类
限制性股票及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其中，本次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已于报告期内完成首次授
予登记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13日、2024年12月31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阿尔
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6）等公告。

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尔特领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与AIM本着友好合作的基础，共同签署
了《AIM EVM量产采购合同》。AIM委托公司及上海阿尔特领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承接组织
AIM EVM的整车生产制造，合同总金额按项目总订单量纲测算约为人民币47,000万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4年12月30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14）。

法定代表人：宣奇武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30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1、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十届

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十届三次董事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董事会决定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十届二次监事会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做出的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决定符合公司现状，适应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4、《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2024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000.57万元人民币，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未分配利润
为-51,827.06万元人民币，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94,395.62万元人民币。

公司拟定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即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三、2024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
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
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
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
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
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
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
金 分 红 及 回 购 注 销 总 额

（元）

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
（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2024年度

0.00
0.00

-20,005,709.41
-518,270,572.30
-943,956,237.16

是

0.00
0.00

-70,369,560.71

0.00

否。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负
值，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3年度

0.00
0.00

-125,426,657.88

2022年度

0.00
0.00

-65,676,314.85

四、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合理性说明
鉴于公司2024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中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不满足公司实施现金

分红的条件。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十届三次会议决议；
2、十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3、十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33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2024年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24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

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
审慎判断各项资产可变现净值及款项可收回性等，根据清查及测试结果，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
资产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和金额
经测试，公司 2024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836.00万元，转销资产减值准备 3,240.22万元，核销应

收账款减少资产减值准备773.82万元，处置子公司减少资产减值准备538.58万元，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预付款项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使用权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2024年累计变动

计提/转回

260.64
86.5
21.36
15.22
-5.44
6.37

1,781.97
276.14
393.24
2,836.00

转销

3,240.22

3,240.22

核销

773.82

773.82

其他减少

407.49

131.09

538.58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信用减值损失
1、应收账款
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如，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

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

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
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组合一
（关联方组合）

组合二
（账龄组合）

确定组合的依据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组合

账龄

按组合计提减值的计提方法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

损失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

损失

2、合同资产
公司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组合名称

应收质保金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

按组合计提减值的计提方法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

损失

3、预付款项
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预付款项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如，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

裁的预付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预付款项等。
4、其他应收款
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其他应收款单独评估确定其信用损失，如，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

讼、仲裁的其他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其他应收款项等。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

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
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组合一
（关联方组合）

组合二
（无风险组合）

组合三
（账龄组合）

确定组合的依据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组合

根据业务性质，认定无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应收
股利、应收利息、整车厂保证金及押金、东风日

产收益公积金等

账龄

按组合计提减值的计提方法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

损失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

损失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预期信用

损失

5、长期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公司对长期应收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

损失准备。
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并按照

下列情形分别计量其损失准备、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及其变动：
（1）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处于第一阶段，则按照相当于该金

融工具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
入。

（2）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
段，则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
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3）如果该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
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并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2024年公司对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260.64万元，核销应收账款减少坏
账准备773.82万元，处置子公司减少坏账准备407.49万元；预付款项计提坏账准备86.5万元；其他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1.36万元；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5.22万元；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5.44万
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计提坏账准备6.37万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1、存货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产成

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
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
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
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
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对于固定资产、使用权资产等非流动资产，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有确

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确认减
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可收回金额以单项资产为基础，如果难以对
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上述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2024年公司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781.97万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3,240.22
万元，处置子公司减少存货跌价准备131.09万元；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76.14万元；使用权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393.24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24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836.00万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3,240.22万元，核销应收账款减

少坏账准备 773.82万元，处置子公司减少资产减值准备 538.58万元，共计增加公司 2024年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4.2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404.22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相关
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后而做出，依据充分，能够真实、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2024年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2025-28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届三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11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4月23日以现场（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达时
代中心1栋4单元9楼成都分公司会议室）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刘禄先生主
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占公司董事总数的100%，其中，董事长刘禄先生、董事张君婷女士、
董事陆才垠先生、董事熊俊先生、独立董事牛明先生、独立董事易阳先生以通讯会议方式参加会议。
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二〇二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二〇二四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二、审议《二〇二四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二〇二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

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0号）。
五、审议《二〇二四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二〇二四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六、审议《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31号）。
七、审议《二〇二五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

告编号：2025-32号）。
公司第九届独立董事章新蓉女士、牛明先生、易阳先生均做了述职报告。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二〇二四年度述职报告》。
备查文件：
1、十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十届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1246 证券简称：宏源药业 公告编号：2025-014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仍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25年3月12日公司总股本400,006,80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内股票数量3,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宏源药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肖拥华

湖北省罗田县凤山镇经
济开发区宏源路8号

0713-5072024
0713-5109598

301246@hbhyphar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124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主营医药和锂电池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医药产业链，实现

了硝基咪唑类抗菌药物及抗疱疹病毒药物从起始物料、关键中间体到原料药的完整产品路线覆盖，成
为全球硝基咪唑类抗菌原料药及中间体、抗疱疹病毒原料药及中间体及青霉素类抗菌药物中间体的
主要供应商之一，产品销往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国内外知名制药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凭借在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公司进一步向医药制剂业务发展。相关业务
起步较晚，目前规模相对较小，但该类业务是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医药产业的重要方向。此外，公司
亦生产锂电池电解液的主要材料之一——六氟磷酸锂。

报告期内，公司在不断巩固和增强现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依托公司的研发和技术能力，对现
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不断丰富产品品种，延伸和完善医药产业链。年产1000吨原料药阿昔洛韦项
目通过GMP符合性检查，磷酸西格列汀、塞来昔布、他达拉非取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磷酸西格列汀片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年产3000吨咪唑及其衍生物项目和武穴宏源原料药多功能车间
顺利投产，均有力地推动了公司高端原料药、特色医药中间体和医药制剂产品的一体化发展。此外，
公司亦积极布局钠电池材料产业，年产400吨六氟磷酸钠项目建成投产。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072.3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146.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9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929.6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0.83%。

2024年度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受六氟磷酸锂和甲硝唑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锂电池材料行业竞争加剧，六氟磷酸锂销售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虽然公司六氟磷酸

锂产销规模保持增长，但产品售价同比大幅下降，导致公司盈利能力降低。此外，由于参股公司湖北
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亦为六氟磷酸锂，进而导致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同期，受国家集采和医保政策影响，医药终端竞争加剧，导致原料药竞争亦加剧，虽然公司甲硝唑
产销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产品单位售价下降幅度大于单位成本下降幅度，导致产品毛利下降，
进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4年末

5,824,923,559.21
4,360,679,835.59

2024年

1,770,723,711.98
51,465,054.11

9,296,887.50

-15,809,690.92
0.1291
0.1291

2023年末

5,650,770,791.34
4,359,837,435.55

2023年

2,054,881,990.91
87,168,626.24

48,492,185.03

35,250,398.74
0.2246
0.2246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08%
0.02%

本年比上年增减

-13.83%
-40.96%

-80.83%

-144.85%
-42.52%
-42.52%

2022年末

3,875,464,888.06
2,113,949,757.54

2022年

2,063,723,485.64
434,795,621.19

406,490,298.68

214,987,266.74
1.2326
1.2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8% 2.30% -1.12% 22.9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426,063,885.00
31,199,061.62

19,063,757.02

-89,497,667.93

第二季度

472,061,210.81
4,610,549.07

-4,382,241.53

71,035,277.89

第三季度

424,109,317.94
332,634.62

-9,256,728.63

9,423,185.19

第四季度

448,489,298.23
15,322,808.80

3,872,100.64

-6,770,486.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 东 名
称

阎晓辉

尹国平

廖利萍

徐双喜

31,624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持 股 比
例

22.15%

16.04%

6.60%

6.59%

30,060

持股数量

88,585,200

64,155,000

26,397,000

26,346,6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88,585,200

64,155,000

26,397,000

19,759,9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数量

0

0

0

0

0

湖 北 省
弘 愿 慈
善 基 金

会

段小六

肖拥华

雷高良

刘展良

邓支华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2.66%

1.73%

1.51%
1.50%
1.44%
1.14%

尹国平与廖利萍为夫妻关系，且两人与阎晓辉签订有一致行动协议，上述三名股东为公司共同
控制人；阎晓辉任湖北省弘愿慈善基金会法人代表、理事长。

10,628,800

6,915,400

6,033,300
6,010,000
5,747,800
4,544,000

10,628,800

5,636,550

4,524,975
4,882,500
4,310,850
3,408,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